
附表：高雄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表 

項目/設置標準 內容 

名稱 一、某某動物醫院(診所)。 

二、某某家畜醫院(診所)。 

三、某某獸醫院。 

四、某某(動物別)專科醫院(診所)。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名
稱。  

營業項目 一、動物診療。 

二、動物住院。 

三、動物出診診療。 

人員配

置 

獸醫師(佐) 一、公立機構至少應置領有執業執照獸醫

師一人。 

二、私立機構至少應置領有執業執照獸醫

師或獸醫佐一人。 

其他人員 設有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者，至少應置領有輻射安全證書或執照之

人員一人，得由具合格操作資格之獸醫師

或獸醫佐兼任，並應符合游離輻射防護法
規之規定。 

醫療服

務設施 

基本設施 一、診療台：其材質應可消毒。 

二、病歷放置場所。但依法使用電子病歷
者，應具備電腦、列印設備及備份設

施。 

三、秤重設備。 



四、藥品櫥及調劑處。 

五、疫苗及藥品保存專用冰箱：其內應置
一只高低溫度計。 

手術區 依業務需要進行外科手術者，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手術區應為獨立之區域並保持清潔。 

二、應設置下列設施： 

(一)手術台。但實施急救或一般外科手
術者，可於診療台進行。 

(二)手術器械。 

(三)麻醉設備或醫用氣體設備。 

(四)急救設備或藥品。 

檢驗設施 依業務需要得設置下列設備或器材： 

一、臨床顯微鏡檢查設備。 

二、臨床生化檢查設備。 

三、臨床血液、尿液檢查設備或器材。 

四、臨床細菌檢查設備。 

五、影像醫學檢查設備。 

六、其它檢驗設備或器材。 

醫療服

務設施 

住院設施 一、犬、貓科動物住院以病籠為主，應為

獨立專用，每籠限留置一隻動物，並

有足以活動(平躺、站立、轉身)之空



間。 

二、非犬、貓科動物住院，應以適宜之住
院設備或設施為之，並有適當活動之

空間。 

三、住院設施之材質應可清洗及消毒。 

四、住院區域應為獨立區，乾淨且通風良
好，並有適當照明設備。 

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 

一、依業務需要設置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者，應具下列設備： 

(一)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二)暗房及貯片室或數位化影像系統及
資料儲存裝置。 

二、前項設備之防護及管理，應符合游離
輻射防護法相關規定。 

觀察設施 依業務需要得於非住院區設置觀察籠或可

供觀察用之設施，並符合下列規範： 

一、留置觀察動物皆需擁有足以活動(平
躺、站立、轉身)之空間。 

二、觀察籠或觀察設施，其材質應可清洗
及消毒。 

三、觀察區域應乾淨且通風良好，並有適

當照明設備。 

 


